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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級管制藥品

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

品          項 備   註

80、依托咪酯(Etomidate) 新增

品          項 備   註

43、3-側氧基-2-苯基丁醯胺

(3-Oxo-2-phenylbutanamide、
α-Phenylacetoacetamide、APAA)

新增

44、N-甲基假麻黃�
(N-Methylpseudoephedrine) 新增

45、3-（1,3-苯并二噁茂-5-
基）-2-甲基氧環丙烷-2-羧酸

(MDP2P methyl glycidic acid、PMK glycidic 
acid、3,4-MDP-2-P methyl glycidic acid)

新增

46、3,4-亞甲基雙氧苯基-2-丙酮
(3,4-methylenedioxyphenyl-2-

propanone、MDP2P)
新增

公告增修依托咪酯 (Etomidate) 等

8 項管制藥品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管制藥品組

行政院於 113年 6月 25日及同年 8月 2日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，以加強其科學、

醫療使用之流向管理，避免遭流用或濫用而危害國人健康。增修內容如下 :

第二級管制藥品

品          項 備   註

125、四氫大麻己酚(Parahexyl)
修正中文名稱

222、六氫大麻己酚

(Hexahydrocannabihexol、HHCH)
新增

223、六氫大麻酚

(Hexahydrocannabinol、HHC)
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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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列入第二級或第四級管制藥品管理之 3 項新興濫用物質 (HHCH、HHC 及

Etomidate)，除 Etomidate 具麻醉作用外，其餘 2 項皆不具醫藥用途，惟近來發現此類新興

影響精神物質恐已流入市面並遭濫用，造成社會危害，鑑於科學上使用之需要，增列為管

制藥品；另 APAA 等 4 項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，考量檢驗分析及鑑驗等科學上使用需求，

增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。又，管制藥品第二級第 125 項中文名稱修正為「四氫大麻

己酚」。

自公告生效日起，有輸入、輸出、製造、販賣、購買前表所述新增修為管制藥品品項

之機構業者，須依規定申請管制藥品登記證，並於業務處所設置簿冊，詳實登載管制藥品

每日收支結存情形，並定期申報；如欲使用前述品項進行醫藥教育研究試驗者，須事前向

衛生福利部提出使用管制藥品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使用；辦理該等藥品之輸入、輸出、製

造、販賣、購買及使用等相關事宜，請確實遵照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，以免違

規受罰。


